
 

沒那麼難！受理檔案應用申請的五大絕招

新北市政府中和地政事務所檔案應用申請區
 

圖片來源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

民眾向機關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受理機關應如何協助

民眾應用檔案呢？什麼人都可以申請嗎?有什麼規定?要如何踐行程

序?您是否對相關作業疑惑不解呢？其實，真的沒那麼難! 檔案應用

申請屬於民眾的資訊請求權，攸關個人權益的保障，所以機關受理

應用申請時，應秉持為民服務的精神，積極任事，以追求優質的檔

案應用服務境界。本文將以淺顯易懂的方式，讓您迅速掌握檔案應

用申請作業的要領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局同仁首次公開「五大絕

招」與各位讀者分享！

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科員 李惠美

壹、檔案應用五大絕招

檔案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1條規定：「為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，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，發揮檔案功能，特制定

本法」。本法開宗明義揭示，檔案管理之目的是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，其立法精神就是要落實政府資訊公開，滿足

民眾知的權利。

小提醒：所謂「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」，陽光法案係指行政程序法、檔案法、國家機密保護法、政府資

訊公開法等一系列法律立法，目標是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化與透明化，建立社會大眾監督機制，並促進民

主參與。

本法第2條第2款規定，檔案是指「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，而

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」。政府資訊公開法(以下

簡稱政資法)第3條規定：「政府資訊係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

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、圖畫、照片、磁碟、磁帶、光碟片、

微 縮 片 、 積 體 電 路 晶 片 等 媒 介 物 及 其 他 得 以 讀 、 看 、 聽 或 以 技

術、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。」由此可知，本法適用

對 象 限 於 依 照 管 理 程 序 而 經 歸 檔 管 理 之 政 府 資 訊 ， 其 餘 不 具 有

「檔案」性質者，則適用定義涵蓋範圍較廣之政資法，亦即「檔

案」屬於「政府資訊」之一部分，且從法律性質而言，政資法乃

資訊公開法制之普通法，檔案法屬資訊公開法制之特別法(註1)。
 圖1　檔案與政府資訊的關係

因此，各機關依法定職能運作，產生可供業務參考、行政稽憑或涉民眾法定權益之紀錄，未歸檔前，因尚未構

成檔案之要件，係屬政府資訊範圍，民眾若申請應用，則依政資法規定辦理；若依法完成歸檔程序後，民眾申請應

用，則優先適用本法。

小提醒：本法第1條第2項規定「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令規定」，檔案既為政府資訊之一部分，如

檔案法所未規定者，應併適用政資法規定處理。(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222號判決參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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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依法行政，辦理檔案應用申請程序時，必須先瞭解相關法令依據以及作業規定。本法第17條規定：「申

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，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」。亦即檔案應用以開放為原

則，限制為例外。同法第19條規定，檔案應用申請案之准駁，應自受理之日起30日內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。其駁回

申請者，並應敘明理由。

 圖2　檔案申請應用相關法令依據

小提醒：本法第1條即以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為立法意旨，第17條明定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

民眾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。此所稱之法律依據，除本法第18條限制應用之規定外，尚包括其他法律

之規定，例如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所列各款規定，亦得限制之。(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426

號判決參照)

表1　檔案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程序法比較表(註2)

檔案應用申請程序包含「檔案應用申請」、「審核及回覆」、「準備檔案」、「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」、「還

卷」、「調查統計」等作業事項，且可進一步辦理「檔案應用服務推廣」作業。



圖3　機關檔案應用申請程序

如果機關面對檔案應用申請案，無法滿足民眾需求時，往往成為另一件民眾陳情案的開始。因此，機關受理檔

案應用申請案時，多一點同理心，以耐心、用心、誠心的服務態度，將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爭端。此外，檔案管理人

員更應精進相關法規與作業知識，以創造優質的檔案應用服務。

貳、常見Q&A

Q1： 外國、大陸人士可不可以申請應用檔案？

A1： 「檔案」係「政府資訊」之一部分，故本法未規定申請人資格部分，適用政資法第9條規定，外國人則採「平等互惠
原則」，以該國法令未限制我國國民申請提供其政府資訊為限，才可申請(註3)。至於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及澳門居

民，由於不符政資法第9條規定之要件，不得申請應用(註4)。

Q2： 民眾申請應用檔案時若未載明檔號，可否以要件不備為由駁回申請？

A2： 機關受理申請案時，若申請人不知正確的檔號、內容要旨，或
申請範圍過大，且申請應用之檔案確實屬機關管有時，基於便
民服務與行政效率，建議以機關所管有的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或
本局建置之「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(NEAR)」，協助申請人查詢
相關目錄確認，並以另紙方式補正相關資料，不宜以要件不備

或資料不全逕予駁回。

小提醒：如申請應用檔案的數量過多時，得協助

申請人篩選資料，以縮小查詢範圍，並與申請者

協商分批審復。 圖4　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畫面

Q3： 提供應用檔案中，如僅其中一部分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形，應如何處理？

A3： 核准應用之檔案，如僅其中一部分有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
形，應採「分離原則」，去除不得公開部分，就其他部分儘量
公開或提供。檔案可拆卷者，將不宜公開之部分抽離後提供應
用；檔案不可拆卷者，將不宜公開之部分適當隱藏或遮掩後以
複製品(如影印或電子檔等)提供應用，其抽離或遮掩情形並應註
記於檔案應用簽收單告知申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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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　遮掩處理後的範例：可將檔案數位化
 

(或翻拍)後再遮掩處理

Q4： 民眾向機關申請應用檔案如何收費？

A4： 依本法第21條規定，得依本局所定之「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」辦理，或依權責與其主管法令規定自訂收費標

準，並依規費法所訂程序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實施。

Q5： 檔案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程序法之適用關係？

A5： 民眾申請閱覽或複印，應視其是否為行政程序進行中之案卷及是否業經歸檔管理之檔案，優先適用不同規定，並由
機關視具體個案情況，分別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、本法第18條、政資法第18條等相關法令決定是否提供。

參、結語

檔案應用申請是民眾的資訊請求權，更攸關個人權益的保障，因此，機關受理應用申請時，應秉持為民服務的精神，耐

心協助民眾查詢所需檔案，如有限制提供應用的情形，亦應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告知民眾。透過上述的「五大絕招」，希望能

解答各機關檔案管理人員受理相關案件時的常見疑問，進而提供優質的檔案應用服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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